
兰州大学留学生请销假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根据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外

交部公安部第 9 号令）等国家相关规定和我校相关管理规定

与留学生工作实际，为做好我校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，促进

我校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，现就留学生请销假事宜做出如下

规定：

第一章 总则

1．留学生请销假事宜关系到留学生教育教学的管理秩

序、学风建设、健康关注、安全管理和个体学习发展等问题，

请销假制度旨在促进留学生健康生活学习与顺利完成学业，

促进学校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。

2．获得批准的请假区间是指开始实施的日期至请假人

当面销假的日期；未获得批准的请假无效；凡未经请假、请

假逾期不归或不及时销假者，按照无故旷课处理。

3．各学院应严格请销假管理，请假理由要真实合理，

且确实不能与学习时间相协调，方可准假。各学院应教育留

学生明确提前请假和及时销假的管理方式，并树立努力保证

正常学习生活的意识。

4．留学生请假期间发生财产、人身安全问题由个人负

责；请假期间出现违法、违纪行为的，个人承担相应责任，

并依据校规处理。

第二章 审批



5．留学生请假须有确需请假的合理事由。请病假 3 天

以上（含 3 天）者须持有医院诊断作为依据，回国就医的销

假时必须有医院证明作为依据，否则无效；请事假须有确实

无法协调的事由且在销假时出示相关证明（如护照到期更

换），原则上要求就读期间办理结婚等个人事宜的应安排在

假期，避免与学业造成长时间冲突。

6．留学生请假须以书面申请向班主任请假，由班主任

根据权限规定批复或报请批复。

7．汉语学习阶段的留学生请假 2 天以内（含 2 天）的，

须向班主任请假。班主任根据情况判断是否准假，并做好情

况记录，及时报学院留管干部备案。

8．汉语学习阶段的留学生连续请假 3—5 天（含 5 天），

由留管科审批，并做好登记备案工作；连续请假 5—7 天（含

7 天）的须报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批；连续请假超过 7 天或涉

及离境、离市的须报请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批。

9．进入专业学习的留学生请假一般由所在学院审批（具

体可参考 7、8 条），并做好登记，报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备

案。当请假时间超过 7 天或涉及离境、离市的须报请留学生

工作办公室审批。

10．留学生请假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个月（周末和节假日

连续计算）。否则，经申请程序获得批准的可以按照休学处

理；未获得批准而擅自离校的视为主动放弃学习机会。

第三章 处理

11．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以



促使留学生成功度过留学生活，对于未经请假或未获准假而

缺课的，以及长时间请假缺课者由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做出相

应处理。

12．奖学金生：未经请假或未获准假当月旷课时间超过

总课时三分之一或涉及离境、离市的，构成一次违纪不良记

录，违纪不良记录达到三次者将报请相关部门取消其奖学金

资格，且不接受其当年转为自费学习的申请。

13．自费留学生：当月旷课时间累计超过总课时三分之

一或涉及离境、离市的，构成一次违纪不良记录，违纪不良

记录累计达到三次者将给予开除学籍处理。

14．对于出勤率优秀者且学习认真、成绩优异者，留学

生工作办公室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奖励。

第四章 附则

15．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兰州大学留学生工作办公室。

兰州大学留学生工作办公室

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


